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

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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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认识《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出台的重大意义，把《指导意见》与市场监管业务工作相结合，推动《指导意见》的贯彻落实，2017年11月1日，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会议专题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局领导班子、各基层所所长、各股室负责人参加了专题学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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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党委书记白陇生全文传达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白书记强调，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出台质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这在党的历史上、新中国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学习的首要任务是深刻认识《指导意见》的重大意义，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部署上来，才能在贯彻落实的过程中不打折扣，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推进贯彻落实最重要的第一步。
会议最后，张知源局长就学习贯彻好《指导意见》精神，广泛开展质量提升工作，推动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重点工作提出以下三点要求：一是要提高认识，增强质量提升行动的责任感。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既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广大民众的热盼，更是全社会的共同呼吁。作为市场监管部门，要把质量提升行动做为神圣使命，要下最大气力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二是要立足本职，增强质量提升行动的紧迫感。把质量提升行动的新要求贯穿于市场监管工作的各个方面和追赶超越的全过程，紧扣陇川经济发展这个大局，充分发挥职能，进一步全面提升质量强县工作，全方位强化质量监管，推动质量提升行动开展。三是真抓实干，增强质量提升行动的有效性。把质量提升行动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坚持打好“持久战”，继续秉持“抓质量，保安全，促发展，强监管”工作方针，找准“发力点”，精心策划并实施好质量提升、标准化战略、品牌建设、计量、认证认可、安全监察和质量监督等十大活动，弘扬工匠精神，使质量提升行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